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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潭子區東寶國民小學115學年度課後照顧教師甄選簡章 

一、依據：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二）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三）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進用辦法 

（四）臺中市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 

 （五）臺中市公立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107年06月08日中

市教學字第1070050018號函修正) 

二、甄選名額： 

甄選名額 缺額性質 聘期 備註 

1名 
課後照顧 

教師 

115學年度實際聘期起訖日依本市教育局

規定學生上課日為準 

(若學生數過少或服務原因消滅時依成績

排序無條件終止聘約) 

備取若干名 

1.服務內容：家庭作業指導、閱讀指導、體能活動、團康藝能等。 

2.平均分數未達75分不錄取。 

三、報名資格：須符合下列各項資格之一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教師。 

（二）曾任國民小學兼任、代理、代課教師或教學支援人員。 

（三）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上畢業，並修畢師資培育法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者。 

（四）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者，但保母人員不包括在內。 

（五）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之

一百八十小時專業課程訓練。 

四、聘（候）用期間： 

   (一) 聘用時間: 115學年度實際聘期起訖日依本市教育局規定學生上課日為準，

但期間如因參加學生人數每班未達20人，學校得併班或停開，教師不得提出

異議，並全力配合學校安排。若經錄取老師，需配合完成各項交辦工作，若

無法配合，則可中途解聘，不得異議。如經本校聘用後，為維護學生受教權

益，如因故必須離職，應至少於兩週前事先以書面向學務處申告，妥適處理

離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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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備取教師若干名經公告後列冊候用，依參加課後照顧班學生人數狀況依序通

知應聘。 

五、核薪方式：授課教師鐘點費標準依據108年2月13日中市教學字第1080011216號課

後照顧鐘點費調整規定辦理，以實際授課節數核薪。 

六、報名方式：請於115年7月10日(五)前，將附件之報名表填妥，e-mail：

charlies@tc.edu.tw 東寶國小學務處訓育組長收。 

七、報名應備證件： 

（一）報名表（如附件一）。 

（二）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三）身分證影本。 

（四）報名資格證件影本。 

（五）相關佐證資料。 

 (六) 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 

以上資料如有偽（變）造者，除隨時取消資格應聘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八、甄選方式：書面審核資料及面試。 

九、面試時間：115年7月15日(三)13:50前於學務處報到。 

面試地點：本校 A棟2樓校史室。 

十、公告錄取：甄選完畢後於115年7月15(三)下午6時前，於臺中市教育局網頁以及

本校校網公告錄取名單，並以電話通知錄取人員。 

十一、報到時間： 

錄取人員於115年7月16日(四)當日9時-11時持各證件正本至本校學務處辦理報

到(須親自辦理，不得委託)，以完成應聘手續。未依規定期限報到者，視同棄

權，遺缺依備取人員順序遞補。 

十二、聯絡方式： 

（一）聯絡電話：（04）25324564#731或736。 

（二）聯絡人：林瑞祥主任或李季芳老師0930-487335。 

十三、本簡章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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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中市潭子區東寶國民小學115學年度課後照顧教師甄選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  

最近三個月內照片 

黏貼處 

聯絡電話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視訊連結用) 
 

最高學歷                                （檢附最高學歷證件影本） 

報名資格 

（符合資格請打

勾）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教師。 

□2.曾任國民小學兼任、代理、代課教師或教學支援人員，且表現良好者。 

□3.公私立大專院校以上畢業，並修畢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者。 

□4.符合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者。但保母人員不包括在內 

□5.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辦辦理之一百

八十小時專業課程訓練結訓者。 

□6.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歷  

專長 任教專長科目或年級: 

繳交證明 

文件 

錄取時需繳驗相

關證件正本 

□1.符合報名資格證件影本(去年已繳交者免送) 

□2.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去年已繳交者免送) 

□3.身分證影本(去年已繳交者免送) 

□4.合格教師證影本、退伍令(無則免附) (去年已繳交者免送) 

□5.相關佐證資料(去年已繳交者免送) 

□6.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 

□7.切結書 

填表人: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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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報名臺中市潭子區東寶國民小學115學年度

課後照顧教師甄選，如有下列事項發生時，本人同意無條件放棄錄取資

格。 

1. 無法於規定時間內至本校學務處報到，辦理應聘手續者。 

2. 資料有不實等情事者。 

3. 經發現有教師法第14條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各款及33條情事之一

者。 

4.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有性侵害之犯罪紀錄者。 

5. 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款規定情事者。 

 

       此      致 

 

臺中市潭子區東寶國民小學 

 

                 立切結書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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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 西元             年          月       日生，國

民身分證或居留證號碼：                          ，外籍人士

應提供居留證編號『非護照號碼』）為應徵臺中市潭子區東寶國民

小學 課後照顧班授課教師 職務（所屬單位名稱：東寶國小學務處 

職稱：課後照顧班教師）所需，同意貴校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

犯罪登記檔案資料。 

     

       此致 

 

臺中市潭子區東寶國民小學 

 

立同意書人：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校內承辦人（核章）： 

                                     備註：承辦人送件前務必核章以明權責，並將個資依範例檔案繕打後送人事

室。如查閱多人在第一張核章即可。 


